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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 
2020 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

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

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

知》（工信厅信软函〔2020〕56 号），加速提升产业供给能力，

进一步释放信息消费内需潜力，助力我省经济平稳运行，请各地

市按照通知要求组织推荐本地具有鲜明特色、能充分发挥典型示

范和辐射带动作用的信息消费示范项目，于 5 月 10 日前将推荐

意见和《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申报书》纸质版（一式叁份）及

电子版（U 盘或光盘）报送至我厅，我厅将组织行业专家对项目

进行评审，严格按数量择优呈报。逾期或未按要求报送的，不予

受理。 

    材料受理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100 号 611 室，

邮编：5100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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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新型信

息消费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4 日 

    （联系人：江长爱、陈丽娟，电话：020-83134287、8313289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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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   


